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0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烏家輝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保護令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1443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烏家輝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烏家輝與告訴人甲○○係姑侄關係，被

告業由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28日，以113年度家護字第204號

民事通常保護令裁定（下稱本案保護令），命其不得對告訴

人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行為、不得為騷擾、接觸之行

為、應於113年4月19日前遷出臺北市○○區○○街0段00巷0

0號、應遠離臺北市○○區○○街0段000號0樓之0至少100公

尺等，保護有效期間為2年，該保護令並於113年3月29日晚

間7時30分許，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警員對被

告告知而執行之，豈料，烏家輝竟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

於113年4月19日中午12時35分許，至臺北市○○區○○街0

段00巷00號0樓，見告訴人與工人正在上址，即上前以「房

子是我的，你來幹嘛？為何闖我家」等語質問告訴人及工

人，造成告訴人之精神痛苦而騷擾之並與之為接觸行為，嗣

警員獲報至現場處理而查獲之。因認被告所為，係涉犯違反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之違反保護令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無

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55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

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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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

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復有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

號判例可資參考。另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

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

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

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

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

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

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

罪之認定，亦有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

4986號判例可資參照。又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

訴追為目的，是指訴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

資審認，必被害人所述被害情形，無瑕疵可擊，就其他方面

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始足據為有罪判決之基礎。且告訴人

之指訴，係以使被告判罪處刑為目的，故多作不利於被告之

陳述，自不得以其指訴為被告犯罪之唯一證據，亦有最高法

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81年度台上字第3539號、84年

度台上字第536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違反保護令罪嫌，無非以被告之供述、告

訴人之指訴、本院113年度家護字第204號民事通常保護令裁

定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上揭保護令執行紀錄表

等據為憑。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被訴違反保護令之犯行，並

辯稱：其不知有本案保護令存在及其內容；其未於案發時、

地，對告訴人有本案騷擾或接觸行為，是告訴人叫工人前來

案發地點，無視該處為其所獨居，其見狀才對告訴人與工人

為起訴書所示話語，其才是被騷擾之被害人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為姑侄關係，於案發時、地，其以前述話語質

問告訴人及工人，告訴人則訴以被告非法騷擾、接觸，而有

違反保護令並為警查獲之事實，此為被告坦認在案，並有起

訴書所列出之證據資料可佐，且告訴人提告行為確於本案保

護令有效期間內為之，從而上開事實堪予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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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被告辯稱：其不知本案保護令內容，自無違反該命令可言，

然被告於本案違反保護令犯行，除有告訴人指其於本案保護

令有效期間內，對伊有非法接觸、騷擾之客觀行為外，然被

告於警詢中、偵查時及本院準備程序中，在在否認有收到本

案保護令或知悉內容，尤於檢察官訊問時，被告更稱：其沒

有收到本案保護令，也不認識到場執行命令的員警；當時是

其欲聲請保護令，因見案發地點有人闖進來等語，而於檢察

官朗讀本案保護令內容後，竟又稱：「我的姑姑很多都長得

一樣，他們也說自己是烏家輝，我覺得他們都認為我是假

的，我以強制我要遷出，但是這樣必須要法官同意」、「我

要保護我自己」、「我狗狗還在家裡，我要趕快回去餵他，

我不會再亂打110了」等不合常情之言行（見臺灣臺北地方

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435號卷，下稱偵卷，第64頁）。再

徵以本案保護令第二項、第三項所示，除禁止被告對告訴人

為騷擾、接觸行為外，尚要求被告應於113年4月19日前遷出

案發地點（見偵卷第32頁至第33頁）。又本案保護令所示之

告訴人、被告，均受到此一拘束，不得任意違反前述事項。

然由本案保護令執行紀錄表關於「執行情形」欄以觀，員警

已於113年3月29日晚間，在中正第一分局內面訪被告，並約

制告誡被告不得違反本案保護令，但由同一紀錄表「雙方當

事人意見」部分，同時載以：「聲請人（本院按：指告訴

人，下同）無意見，相對人（本院按：指被告，下同）明顯

精神異常，不服法院裁定，拒簽。警方仍依規定執行告誡」

等語，且見被告拒簽姓名在上，有臺北市政府中正第一分局

保護令執行紀錄表附卷可稽（見偵卷第35頁），則被告對員

警面訪內容，即本案保護令及相關遵守事項，其可否全然理

解，而期待其能遵守，綜以上情，則非無疑。另以臺北市政

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家庭暴力案件訪查表「其他人」、

「紀錄或發現」等欄位上，經執行本案保護令之員警載以：

「相對人精神明顯異常，稱烏家所有人假冒自己、迫害自

己，拒家搬遷，也拒抗告，恐日後有違反保護令（搬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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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虞」（見偵卷第37頁），益徵員警於執法當下，已發現被

告之精神狀態不佳，縱完成保護令之宣達，但被告對此一內

容恐無法理解，遑論可以遵守，故員警才得預見被告日後將

有違反保護令之情事，是被告是否有違反保護令之故意，猶

須進一步論斷。

　㈢被告對告訴人在案發地點，自110年至113年間，經告訴人通

報被告有多起家庭暴力事件，此有家庭暴力通報表在卷可憑

（見偵卷第39頁至第51頁），但細觀其等內容，多半為告訴

人在案發地點所在之房產欲進行修繕、管理，卻遭被告爭執

該處房產所有權、使用權之歸屬，並與告訴人或派遣前來的

修繕工班發生口角或肢體爭執，雙方爭執迄今仍未獲解決。

又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亦稱：伊希望法院能依法處理，也希

望能對被告精神疾病，使之強制接受治療等語（見本院113

年度易字第1101號卷第35頁及113年11月27日審判筆錄第3

頁），堪認告訴人指被告於案發時地對伊有不法接觸或騷擾

之情事，非無可能基於前述房產管理使用之積怨，或因被告

之身心狀況不佳，與告訴人無法溝通上開事項，告訴人因身

為被告之長輩，但自認受到委屈，僅能尋求保護令的協助，

希望藉由國家司法機關介入解決被告身心問題與雙方的財產

爭執。然在既有卷證呈現下，除無法用於佐以告訴人指訴內

實在外，不排除雙方基於財產管理之衝突，連帶使告訴人對

被告之言行，受到情緒影響，進而產生敵意，進而選擇向犯

罪偵查機關提告處理之可能。從而，實難認被告所為，已達

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非法接觸」或「騷擾」之程度，而

為前述民事暫時保護令所禁，也難謂被告於主觀上有違反保

護令之犯意可言。

四、公訴檢察官提出其餘之供述、非供述證據，僅能證明被告於

案發時、地，因告訴人派工前往修繕該處房產，而與被告再

起衝突，然此非可令被告負起違反保護令之罪責。此外，復

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公訴人所指犯行，揆諸上

揭說明，應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自應為無罪判決之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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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第301條第1項，逕以簡

易判決處刑如主文。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蕙菁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山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黃傅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怡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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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0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烏家輝




上列被告因違反保護令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443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烏家輝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烏家輝與告訴人甲○○係姑侄關係，被告業由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28日，以113年度家護字第204號民事通常保護令裁定（下稱本案保護令），命其不得對告訴人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行為、不得為騷擾、接觸之行為、應於113年4月19日前遷出臺北市○○區○○街0段00巷00號、應遠離臺北市○○區○○街0段000號0樓之0至少100公尺等，保護有效期間為2年，該保護令並於113年3月29日晚間7時30分許，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警員對被告告知而執行之，豈料，烏家輝竟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於113年4月19日中午12時35分許，至臺北市○○區○○街0段00巷00號0樓，見告訴人與工人正在上址，即上前以「房子是我的，你來幹嘛？為何闖我家」等語質問告訴人及工人，造成告訴人之精神痛苦而騷擾之並與之為接觸行為，嗣警員獲報至現場處理而查獲之。因認被告所為，係涉犯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之違反保護令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55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復有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可資參考。另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亦有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可資參照。又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指訴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必被害人所述被害情形，無瑕疵可擊，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始足據為有罪判決之基礎。且告訴人之指訴，係以使被告判罪處刑為目的，故多作不利於被告之陳述，自不得以其指訴為被告犯罪之唯一證據，亦有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81年度台上字第3539號、84年度台上字第536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違反保護令罪嫌，無非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訴、本院113年度家護字第204號民事通常保護令裁定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上揭保護令執行紀錄表等據為憑。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被訴違反保護令之犯行，並辯稱：其不知有本案保護令存在及其內容；其未於案發時、地，對告訴人有本案騷擾或接觸行為，是告訴人叫工人前來案發地點，無視該處為其所獨居，其見狀才對告訴人與工人為起訴書所示話語，其才是被騷擾之被害人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為姑侄關係，於案發時、地，其以前述話語質問告訴人及工人，告訴人則訴以被告非法騷擾、接觸，而有違反保護令並為警查獲之事實，此為被告坦認在案，並有起訴書所列出之證據資料可佐，且告訴人提告行為確於本案保護令有效期間內為之，從而上開事實堪予認定。
　㈡被告辯稱：其不知本案保護令內容，自無違反該命令可言，然被告於本案違反保護令犯行，除有告訴人指其於本案保護令有效期間內，對伊有非法接觸、騷擾之客觀行為外，然被告於警詢中、偵查時及本院準備程序中，在在否認有收到本案保護令或知悉內容，尤於檢察官訊問時，被告更稱：其沒有收到本案保護令，也不認識到場執行命令的員警；當時是其欲聲請保護令，因見案發地點有人闖進來等語，而於檢察官朗讀本案保護令內容後，竟又稱：「我的姑姑很多都長得一樣，他們也說自己是烏家輝，我覺得他們都認為我是假的，我以強制我要遷出，但是這樣必須要法官同意」、「我要保護我自己」、「我狗狗還在家裡，我要趕快回去餵他，我不會再亂打110了」等不合常情之言行（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435號卷，下稱偵卷，第64頁）。再徵以本案保護令第二項、第三項所示，除禁止被告對告訴人為騷擾、接觸行為外，尚要求被告應於113年4月19日前遷出案發地點（見偵卷第32頁至第33頁）。又本案保護令所示之告訴人、被告，均受到此一拘束，不得任意違反前述事項。然由本案保護令執行紀錄表關於「執行情形」欄以觀，員警已於113年3月29日晚間，在中正第一分局內面訪被告，並約制告誡被告不得違反本案保護令，但由同一紀錄表「雙方當事人意見」部分，同時載以：「聲請人（本院按：指告訴人，下同）無意見，相對人（本院按：指被告，下同）明顯精神異常，不服法院裁定，拒簽。警方仍依規定執行告誡」等語，且見被告拒簽姓名在上，有臺北市政府中正第一分局保護令執行紀錄表附卷可稽（見偵卷第35頁），則被告對員警面訪內容，即本案保護令及相關遵守事項，其可否全然理解，而期待其能遵守，綜以上情，則非無疑。另以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家庭暴力案件訪查表「其他人」、「紀錄或發現」等欄位上，經執行本案保護令之員警載以：「相對人精神明顯異常，稱烏家所有人假冒自己、迫害自己，拒家搬遷，也拒抗告，恐日後有違反保護令（搬遷令）之虞」（見偵卷第37頁），益徵員警於執法當下，已發現被告之精神狀態不佳，縱完成保護令之宣達，但被告對此一內容恐無法理解，遑論可以遵守，故員警才得預見被告日後將有違反保護令之情事，是被告是否有違反保護令之故意，猶須進一步論斷。
　㈢被告對告訴人在案發地點，自110年至113年間，經告訴人通報被告有多起家庭暴力事件，此有家庭暴力通報表在卷可憑（見偵卷第39頁至第51頁），但細觀其等內容，多半為告訴人在案發地點所在之房產欲進行修繕、管理，卻遭被告爭執該處房產所有權、使用權之歸屬，並與告訴人或派遣前來的修繕工班發生口角或肢體爭執，雙方爭執迄今仍未獲解決。又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亦稱：伊希望法院能依法處理，也希望能對被告精神疾病，使之強制接受治療等語（見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101號卷第35頁及113年11月27日審判筆錄第3頁），堪認告訴人指被告於案發時地對伊有不法接觸或騷擾之情事，非無可能基於前述房產管理使用之積怨，或因被告之身心狀況不佳，與告訴人無法溝通上開事項，告訴人因身為被告之長輩，但自認受到委屈，僅能尋求保護令的協助，希望藉由國家司法機關介入解決被告身心問題與雙方的財產爭執。然在既有卷證呈現下，除無法用於佐以告訴人指訴內實在外，不排除雙方基於財產管理之衝突，連帶使告訴人對被告之言行，受到情緒影響，進而產生敵意，進而選擇向犯罪偵查機關提告處理之可能。從而，實難認被告所為，已達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非法接觸」或「騷擾」之程度，而為前述民事暫時保護令所禁，也難謂被告於主觀上有違反保護令之犯意可言。
四、公訴檢察官提出其餘之供述、非供述證據，僅能證明被告於案發時、地，因告訴人派工前往修繕該處房產，而與被告再起衝突，然此非可令被告負起違反保護令之罪責。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公訴人所指犯行，揆諸上揭說明，應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自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第301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蕙菁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山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黃傅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怡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0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烏家輝


上列被告因違反保護令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1443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烏家輝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烏家輝與告訴人甲○○係姑侄關係，被告
    業由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28日，以113年度家護字第204號民
    事通常保護令裁定（下稱本案保護令），命其不得對告訴人
    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行為、不得為騷擾、接觸之行為
    、應於113年4月19日前遷出臺北市○○區○○街0段00巷00號、
    應遠離臺北市○○區○○街0段000號0樓之0至少100公尺等，保
    護有效期間為2年，該保護令並於113年3月29日晚間7時30分
    許，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警員對被告告知而執
    行之，豈料，烏家輝竟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於113年4月
    19日中午12時35分許，至臺北市○○區○○街0段00巷00號0樓，
    見告訴人與工人正在上址，即上前以「房子是我的，你來幹
    嘛？為何闖我家」等語質問告訴人及工人，造成告訴人之精
    神痛苦而騷擾之並與之為接觸行為，嗣警員獲報至現場處理
    而查獲之。因認被告所為，係涉犯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
    條第2款之違反保護令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無
    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55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
    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
    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
    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復有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
    號判例可資參考。另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
    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
    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
    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
    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
    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
    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
    罪之認定，亦有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
    4986號判例可資參照。又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
    訴追為目的，是指訴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
    資審認，必被害人所述被害情形，無瑕疵可擊，就其他方面
    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始足據為有罪判決之基礎。且告訴人
    之指訴，係以使被告判罪處刑為目的，故多作不利於被告之
    陳述，自不得以其指訴為被告犯罪之唯一證據，亦有最高法
    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81年度台上字第3539號、84年
    度台上字第536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違反保護令罪嫌，無非以被告之供述、告
    訴人之指訴、本院113年度家護字第204號民事通常保護令裁
    定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上揭保護令執行紀錄表
    等據為憑。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被訴違反保護令之犯行，並
    辯稱：其不知有本案保護令存在及其內容；其未於案發時、
    地，對告訴人有本案騷擾或接觸行為，是告訴人叫工人前來
    案發地點，無視該處為其所獨居，其見狀才對告訴人與工人
    為起訴書所示話語，其才是被騷擾之被害人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為姑侄關係，於案發時、地，其以前述話語質
    問告訴人及工人，告訴人則訴以被告非法騷擾、接觸，而有
    違反保護令並為警查獲之事實，此為被告坦認在案，並有起
    訴書所列出之證據資料可佐，且告訴人提告行為確於本案保
    護令有效期間內為之，從而上開事實堪予認定。
　㈡被告辯稱：其不知本案保護令內容，自無違反該命令可言，
    然被告於本案違反保護令犯行，除有告訴人指其於本案保護
    令有效期間內，對伊有非法接觸、騷擾之客觀行為外，然被
    告於警詢中、偵查時及本院準備程序中，在在否認有收到本
    案保護令或知悉內容，尤於檢察官訊問時，被告更稱：其沒
    有收到本案保護令，也不認識到場執行命令的員警；當時是
    其欲聲請保護令，因見案發地點有人闖進來等語，而於檢察
    官朗讀本案保護令內容後，竟又稱：「我的姑姑很多都長得
    一樣，他們也說自己是烏家輝，我覺得他們都認為我是假的
    ，我以強制我要遷出，但是這樣必須要法官同意」、「我要
    保護我自己」、「我狗狗還在家裡，我要趕快回去餵他，我
    不會再亂打110了」等不合常情之言行（見臺灣臺北地方檢
    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435號卷，下稱偵卷，第64頁）。再徵
    以本案保護令第二項、第三項所示，除禁止被告對告訴人為
    騷擾、接觸行為外，尚要求被告應於113年4月19日前遷出案
    發地點（見偵卷第32頁至第33頁）。又本案保護令所示之告
    訴人、被告，均受到此一拘束，不得任意違反前述事項。然
    由本案保護令執行紀錄表關於「執行情形」欄以觀，員警已
    於113年3月29日晚間，在中正第一分局內面訪被告，並約制
    告誡被告不得違反本案保護令，但由同一紀錄表「雙方當事
    人意見」部分，同時載以：「聲請人（本院按：指告訴人，
    下同）無意見，相對人（本院按：指被告，下同）明顯精神
    異常，不服法院裁定，拒簽。警方仍依規定執行告誡」等語
    ，且見被告拒簽姓名在上，有臺北市政府中正第一分局保護
    令執行紀錄表附卷可稽（見偵卷第35頁），則被告對員警面
    訪內容，即本案保護令及相關遵守事項，其可否全然理解，
    而期待其能遵守，綜以上情，則非無疑。另以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家庭暴力案件訪查表「其他人」、「紀錄
    或發現」等欄位上，經執行本案保護令之員警載以：「相對
    人精神明顯異常，稱烏家所有人假冒自己、迫害自己，拒家
    搬遷，也拒抗告，恐日後有違反保護令（搬遷令）之虞」（
    見偵卷第37頁），益徵員警於執法當下，已發現被告之精神
    狀態不佳，縱完成保護令之宣達，但被告對此一內容恐無法
    理解，遑論可以遵守，故員警才得預見被告日後將有違反保
    護令之情事，是被告是否有違反保護令之故意，猶須進一步
    論斷。
　㈢被告對告訴人在案發地點，自110年至113年間，經告訴人通
    報被告有多起家庭暴力事件，此有家庭暴力通報表在卷可憑
    （見偵卷第39頁至第51頁），但細觀其等內容，多半為告訴
    人在案發地點所在之房產欲進行修繕、管理，卻遭被告爭執
    該處房產所有權、使用權之歸屬，並與告訴人或派遣前來的
    修繕工班發生口角或肢體爭執，雙方爭執迄今仍未獲解決。
    又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亦稱：伊希望法院能依法處理，也希
    望能對被告精神疾病，使之強制接受治療等語（見本院113
    年度易字第1101號卷第35頁及113年11月27日審判筆錄第3頁
    ），堪認告訴人指被告於案發時地對伊有不法接觸或騷擾之
    情事，非無可能基於前述房產管理使用之積怨，或因被告之
    身心狀況不佳，與告訴人無法溝通上開事項，告訴人因身為
    被告之長輩，但自認受到委屈，僅能尋求保護令的協助，希
    望藉由國家司法機關介入解決被告身心問題與雙方的財產爭
    執。然在既有卷證呈現下，除無法用於佐以告訴人指訴內實
    在外，不排除雙方基於財產管理之衝突，連帶使告訴人對被
    告之言行，受到情緒影響，進而產生敵意，進而選擇向犯罪
    偵查機關提告處理之可能。從而，實難認被告所為，已達家
    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非法接觸」或「騷擾」之程度，而為
    前述民事暫時保護令所禁，也難謂被告於主觀上有違反保護
    令之犯意可言。
四、公訴檢察官提出其餘之供述、非供述證據，僅能證明被告於
    案發時、地，因告訴人派工前往修繕該處房產，而與被告再
    起衝突，然此非可令被告負起違反保護令之罪責。此外，復
    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公訴人所指犯行，揆諸上
    揭說明，應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自應為無罪判決之諭
    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第301條第1項，逕以簡
易判決處刑如主文。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蕙菁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山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黃傅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怡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0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烏家輝


上列被告因違反保護令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443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烏家輝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烏家輝與告訴人甲○○係姑侄關係，被告業由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28日，以113年度家護字第204號民事通常保護令裁定（下稱本案保護令），命其不得對告訴人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行為、不得為騷擾、接觸之行為、應於113年4月19日前遷出臺北市○○區○○街0段00巷00號、應遠離臺北市○○區○○街0段000號0樓之0至少100公尺等，保護有效期間為2年，該保護令並於113年3月29日晚間7時30分許，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警員對被告告知而執行之，豈料，烏家輝竟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於113年4月19日中午12時35分許，至臺北市○○區○○街0段00巷00號0樓，見告訴人與工人正在上址，即上前以「房子是我的，你來幹嘛？為何闖我家」等語質問告訴人及工人，造成告訴人之精神痛苦而騷擾之並與之為接觸行為，嗣警員獲報至現場處理而查獲之。因認被告所為，係涉犯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之違反保護令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55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復有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可資參考。另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亦有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可資參照。又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指訴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必被害人所述被害情形，無瑕疵可擊，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始足據為有罪判決之基礎。且告訴人之指訴，係以使被告判罪處刑為目的，故多作不利於被告之陳述，自不得以其指訴為被告犯罪之唯一證據，亦有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81年度台上字第3539號、84年度台上字第536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違反保護令罪嫌，無非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訴、本院113年度家護字第204號民事通常保護令裁定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上揭保護令執行紀錄表等據為憑。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被訴違反保護令之犯行，並辯稱：其不知有本案保護令存在及其內容；其未於案發時、地，對告訴人有本案騷擾或接觸行為，是告訴人叫工人前來案發地點，無視該處為其所獨居，其見狀才對告訴人與工人為起訴書所示話語，其才是被騷擾之被害人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為姑侄關係，於案發時、地，其以前述話語質問告訴人及工人，告訴人則訴以被告非法騷擾、接觸，而有違反保護令並為警查獲之事實，此為被告坦認在案，並有起訴書所列出之證據資料可佐，且告訴人提告行為確於本案保護令有效期間內為之，從而上開事實堪予認定。
　㈡被告辯稱：其不知本案保護令內容，自無違反該命令可言，然被告於本案違反保護令犯行，除有告訴人指其於本案保護令有效期間內，對伊有非法接觸、騷擾之客觀行為外，然被告於警詢中、偵查時及本院準備程序中，在在否認有收到本案保護令或知悉內容，尤於檢察官訊問時，被告更稱：其沒有收到本案保護令，也不認識到場執行命令的員警；當時是其欲聲請保護令，因見案發地點有人闖進來等語，而於檢察官朗讀本案保護令內容後，竟又稱：「我的姑姑很多都長得一樣，他們也說自己是烏家輝，我覺得他們都認為我是假的，我以強制我要遷出，但是這樣必須要法官同意」、「我要保護我自己」、「我狗狗還在家裡，我要趕快回去餵他，我不會再亂打110了」等不合常情之言行（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435號卷，下稱偵卷，第64頁）。再徵以本案保護令第二項、第三項所示，除禁止被告對告訴人為騷擾、接觸行為外，尚要求被告應於113年4月19日前遷出案發地點（見偵卷第32頁至第33頁）。又本案保護令所示之告訴人、被告，均受到此一拘束，不得任意違反前述事項。然由本案保護令執行紀錄表關於「執行情形」欄以觀，員警已於113年3月29日晚間，在中正第一分局內面訪被告，並約制告誡被告不得違反本案保護令，但由同一紀錄表「雙方當事人意見」部分，同時載以：「聲請人（本院按：指告訴人，下同）無意見，相對人（本院按：指被告，下同）明顯精神異常，不服法院裁定，拒簽。警方仍依規定執行告誡」等語，且見被告拒簽姓名在上，有臺北市政府中正第一分局保護令執行紀錄表附卷可稽（見偵卷第35頁），則被告對員警面訪內容，即本案保護令及相關遵守事項，其可否全然理解，而期待其能遵守，綜以上情，則非無疑。另以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家庭暴力案件訪查表「其他人」、「紀錄或發現」等欄位上，經執行本案保護令之員警載以：「相對人精神明顯異常，稱烏家所有人假冒自己、迫害自己，拒家搬遷，也拒抗告，恐日後有違反保護令（搬遷令）之虞」（見偵卷第37頁），益徵員警於執法當下，已發現被告之精神狀態不佳，縱完成保護令之宣達，但被告對此一內容恐無法理解，遑論可以遵守，故員警才得預見被告日後將有違反保護令之情事，是被告是否有違反保護令之故意，猶須進一步論斷。
　㈢被告對告訴人在案發地點，自110年至113年間，經告訴人通報被告有多起家庭暴力事件，此有家庭暴力通報表在卷可憑（見偵卷第39頁至第51頁），但細觀其等內容，多半為告訴人在案發地點所在之房產欲進行修繕、管理，卻遭被告爭執該處房產所有權、使用權之歸屬，並與告訴人或派遣前來的修繕工班發生口角或肢體爭執，雙方爭執迄今仍未獲解決。又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亦稱：伊希望法院能依法處理，也希望能對被告精神疾病，使之強制接受治療等語（見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101號卷第35頁及113年11月27日審判筆錄第3頁），堪認告訴人指被告於案發時地對伊有不法接觸或騷擾之情事，非無可能基於前述房產管理使用之積怨，或因被告之身心狀況不佳，與告訴人無法溝通上開事項，告訴人因身為被告之長輩，但自認受到委屈，僅能尋求保護令的協助，希望藉由國家司法機關介入解決被告身心問題與雙方的財產爭執。然在既有卷證呈現下，除無法用於佐以告訴人指訴內實在外，不排除雙方基於財產管理之衝突，連帶使告訴人對被告之言行，受到情緒影響，進而產生敵意，進而選擇向犯罪偵查機關提告處理之可能。從而，實難認被告所為，已達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非法接觸」或「騷擾」之程度，而為前述民事暫時保護令所禁，也難謂被告於主觀上有違反保護令之犯意可言。
四、公訴檢察官提出其餘之供述、非供述證據，僅能證明被告於案發時、地，因告訴人派工前往修繕該處房產，而與被告再起衝突，然此非可令被告負起違反保護令之罪責。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公訴人所指犯行，揆諸上揭說明，應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自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第301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蕙菁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山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黃傅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怡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